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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老师及同学：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，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已开始办理，为确保各位老师依法及时履行纳税义务，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，避免逾期申报可能带来的不便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办理期限
请在 2026年3月21日至6月30日期间，通过“个人所得税”手机APP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功能进行查询和办理。
二、办理方式
本次汇算清缴主要通过“个人所得税”APP 进行线上办理。操作路径具体如下：
下载并登录“个人所得税”APP（请确保为官方版本）。
1.点击首页“2025综合所得年度汇算”入口。
2.按系统提示核对个人基础信息、收入数据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等。
3.确认无误后，系统将自动计算应退或应补税额。
4.提交申报，并根据提示办理退税或补税。
三、温馨提示
1.仔细核对信息：请务必认真核对APP内预填的收入、扣除信息，如有与实际不符之处，可进行修改或据实补充。
2.及时确认专项附加扣除：请检查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/租金、赡养老人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是否完整准确。
3.关注补退税情况：申报完成后，请留意APP内消息或短信通知，及时处理退税或补税事宜。
4.逾期责任：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，未按规定期限办理汇算清缴，可能面临滞纳金，并影响个人纳税信用。
5. 请涉税学生切勿随意点击"异议申诉"：个人所得税APP中"异议申诉"功能仅针对收入信息与实际严重不符的情况（如被冒用身份、虚构收入等）。若对某笔收入有疑问，请先通过【收入明细查询】核对发放单位、金额及时间，确认是否属于本人实际所得。如已点击“异议申诉”，请核实收入无误后尽快取消异议申诉：（主页——办＆查——查询——异议申诉——取消）
如在办理过程中遇到任何疑问或操作困难，可与财务处预算科联系，联系电话：0871-65227656。
财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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